Vocation 聖召 聖召的意思，在舊約是指神對一個或多個被揀選之人的呼召，像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先知、神的子民等；在新約，那是呼召人跟從耶穌，或得救恩。
問題倒是怎樣在這世界完成此呼召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曾深刻反省這問題，並且拒絕了三個錯誤的意見︰1.中世紀及修道院那種嚴分修士與平信徒的階級；2.小教派基於管理責任而拒絕法律與立約，不負管理的責任；3.中世紀教會已變成世俗權力架構中之一種政治角色。路德極力指出上帝的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*與人的國是不能混淆的（神與該撒）。在神的國，只有信心才是最重要的；在人的國則要愛鄰舍。在人的國，神已預設了平安和秩序，但因著人的罪，這樣的預設只能透過刀劍來落實。不過就算是以武力來統治還是一個祝福，因為它提供了短暫的平安、秩序與繁榮。
基督徒正是要在這樣的世界履行不同的身分︰就如父親、農夫、工匠、老師、士兵、法官、母親、送牛奶的工人，基督徒就是要透過這些工作來成就基督徒的聖召，落實愛鄰舍的命令；神是透過這樣的職分來管理這個世界的。這樣說來，基督徒是「在」這世界被召「進入」神的國︰他要以禱告來把二者各按本分地聯絡起來，使神在這世界的再造能力可以體現。人若把這二者相混，便可能產生最痛苦的悲劇了）〔教宗權制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*可能是犯了這樣的毛病；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*及農民也可能是如此；此後也有無數這類問題發生〕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的看法與路德差不多（《基督教要義》中冊，文藝，51995，III.x.6），儘管他的一些跟隨者是按慈運理的原則來解釋加爾文。
在現代世俗世界內，「聖召」一詞已經失去了神學內容和重要，且被視為無關宏旨的一個概念。
另參︰工作（Work{\LinkToBook:TopicID=1248,Name=Work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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